附件1
	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组织

申报材料

	

	申请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制


填 报 须 知
一、申报单位应如实、详细地填写每一部分内容。 
    二、申报中栏目不得空缺。
三、申报主体对提供参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签署申报承诺书。
四、申报材料要求盖章处，须加盖公章，申报材料需加盖骑缝章，并将证明材料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属性
	□国有企业        □外资独资企业（独资方        ）

□民营企业        □合资企业（控股方            ）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其他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单位（请注明            ）

	单位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办公地址
	（有多个办公场所的，请分别填写，用分号隔开）
	办公场所面积
	（有多个办公场所的，填写合计面积）

	注册日期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银行信用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服务的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
	
	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情况
	发明专利 件，实用新型专利 件，外观设计专利 件，软件著作权 项。

	创新平台
	□自治区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自治区级以上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其他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

	（二）人员情况

	专职工作人员数
	
	本科及以上

人员数
	
	专业技术人员数
	

	按工作性质分（人数）
	按学历分（人数）
	按技术职称分（人数）

	行政管理人员
	
	博士学历
	
	高级职称
	

	市场营销人员
	
	硕士学历
	
	中级职称
	

	研发设计人员
	
	本科学历
	
	初级职称
	

	加工制造人员
	
	专科学历
	
	其他人数
	

	其他人员数
	
	其他人数
	
	
	

	（三）财务情况（万元）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固定资产净额
	

	经济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实缴税金
	研发费用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四）单位组建与运营情况

	（包括：1.单位基本情况；2.服务集群工作开展情况（围绕所服务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产业运行监测分析、政策解读、交流合作、协同创新、产业化导入、产业链升级、投融资、区域品牌、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等公共性事项活动的情况）；3.单位下一步工作目标和发展计划。2000字以内。）



	单位所在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经审核，该单位申报情况属实，符合申报条件，予以推荐。

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五）附件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1.单位证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商业银行、具有金融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或政务服务平台出具的银行信用等级证书； 

4.上年度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以及报表附注）； 

5.相关服务业务合同和有关项目年度投入经费支出凭证； 

6.其他证明材料，如办公场地的证明、规章制度、收入来源证明、客户满意度证明、专利证书等其他体现单位服务集群能力的材料。

	（六）申报承诺书

	根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组织的通知》要求，我单位提交了《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组织申报材料》。

现就有关情况承诺如下：

1.我单位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我单位在申报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和程序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3.我单位对所提交的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所提交的项目内容未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其他敏感信息。

4.我单位申报所填写的相关文字和图片已经审核，确认无误。

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